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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2013 年 5 月 27 日 

	
"就有以下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推行融合教育的困難 -   

(a) 自閉症 (b) 情緒及行為問題；及(c) 溝通困難。" 

 

提交意見書  
(共 4 頁) 

	
自閉學童家長: 張文倩  

 

 

1. 背景介紹： 

 

小兒現年10歲，本來就讀主流小學的4年級，今年初（下學期）轉到特殊學校。 

 

在4歲評估為自閉傾向，由於智力正常，CAC(衛生署兒童評估中心)建議他入讀主流融合學

校，而非特殊學校。以為教育局已提供融合教育，加上在區內找到一所對有特殊學習需要

(SEN)學生非常包容及功課又少的主流小學。作為母親，已辭去工作，全職照顧，帶他做評

估及訓練(註 i)，跟學校溝通，及學習如何幫助他克服障礙。 

 

 

2. 主流小學的融合教育: 

 

雖然學校和老師對小兒十分包容，但不少老師對自閉症缺乏認識，不掌握處理自閉兒的學

習方式及異常行為。而學校提供的訓練效用不大(註 ii)。 

 

上小一的初期，由於自閉傾向的特性（自我、固執丶溝通能力弱），他在學校經常不聽指

令，不守規則。如上課時，自行走到圖書角看書、擅自離開班房。學校和家長跟EDB開會

議後，小一下學期，教育局增加撥款，額外請一位教學助理在他的課室，但要求中七或以

上學歷，沒有帶自閉童的經驗及接受專業培訓，結果只能幫助老師“看實＂小兒坐定定，

沒有騷擾其他人，但他依然未能跟隨學習進度，經常回家再教一次才懂得做功課。 

 

此外，老師們整日的指令和要求，對小兒來說是十分困難，令他很沮喪，加上表達能力弱，

他不時會大吵大鬧丶出手推撞丶甚至走出校園。這不但影响上課，學校經常調派其他老師

及社工前來幫忙。而且，有學校老師＂認為＂小兒是ADHD, 家長多番解釋沒有評估為

ADHD， 他還是勸我們找醫生開精神科藥物，令他坐定定。 

 

朋輩關係﹣由於自我性格及同理心弱，小兒經常與同學出現磨擦（如想跟同學玩，表達力

弱，他不 會講，只會扯別人走丶稍有不滿便出手打人）。起初，老師教導同學要對他包

容，但升上小三後，同學開始選擇不跟他同組，避開他，越來越不受歡迎，更遑論建立朋

輩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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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小四，課程漸深，小兒仍未能專注學習，越來越跟不上課程（尤其是中文科）。加上

大量功課(調適後已減少一半)和練習以準備TSA，晚晚掙扎到10點多才休息，連玩的時間都

沒有，我們經常就此與他發生磨擦: 

 

“你點解令我唔開心？” 

“我出生的意義甚麼…為了做功課！＂(氣憤) 

＂媽媽，我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.....＂＂點解你咁講呀？＂＂（哽咽）因為太多功課..."

（淚流滿面） 

在體檢問卷上填選“在學校我是一個失敗者＂及 “我覺得一點用處也沒有。＂  

 

教育局只作撥款及提供大量指引，但老師及教學助理缺乏專業培訓及技巧，未能因應自閉

學童的障礙而幫助他 “有意義的參與”學習，真正的接受教及協助他增強社交能力，與

同學建立友誼，融入校園生活。 

 

作為父母，亦退一步想，這樣上學的真正意義是甚麼? 在這樣的的學習環境，既未有切實

追求知識，更花了大量時間在學校呆坐丶在家趕課程及功課，不單身心疲累，屢屢失敗更

打擊求學心及自尊心，自我形象低。加上，忽略了自閉學童迫切的需要 ﹣訓練自理及社

交能力和改善固執行為。 

 

我不甘心這樣浪費他的黃金期，回想過去數年，我們已盡晒力，但睇唔到前路。最終還是

放棄主流，入讀自閉孩童的特殊學校，  

 

 

3. 自閉孩童的特殊學校 

 

曾經向教育局轄下的特殊學校求助，但按教育局指引，只容許輕度智障入讀，但小兒智力

正常，被拒門外。今年初入讀全港唯一專收自閉學童的特殊學校，每日從沙田往跑馬地上

學。 

 

開學不久，老師已按他的行為和能力(學習丶社交)訂立詳細的IEP，家長亦參與討論，每3

個月檢討一次，再訂立下一步指標。此外，班主任及家長經常以手冊及電郵交流家校情況，

作出應對。由於師生比例少，(1對2-3學生)，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，每天按個別IEP教授學

童丶安排功課，及訓練行為。小兒在課堂行為丶學習能力(learn to learn skills)和社交能力都

有明顯進步，每天亦欣然回校。並且在家裡，可主動及獨立完成功課。 

 

由於功課少，他終於有空餘時間玩和看書，家長亦可安排多些課餘活動及訓練，加強訓練

自理及社交能力。祈望他能愉快的學習和培養社交能力，將來可獨立生活及交朋友。 

 

家長的顧慮: 課程未能與主流學校接軌，升學困難。費用高昂，對家庭構成經濟壓力。(註 iii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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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總結 

 

想問教育局，教育的目的是甚麼? 

 

教育局的網站列出政府的教育目標是：提供五育並重及多元化的學校教育，以配合本港學

生的不同需要，使學生吸收更多知識，確立價值觀和掌握技能，為日後升學或就業打穩基

礎，以及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；  

 

現今中小學課程日趨考試主導，強調課堂秩序(令學生坐定)丶一刀切的考核丶大量功課及

TSA的操練，令學校/老師在課程上難於照顧個別差異。在此環境下，我們的教育制度只適

合部份學童就讀，令大羣有特殊學習需要(SEN)的學童(以10%估計，約8萬名)未能有意義地

參與學習，沒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。 

 

香港1994簽署的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條例》，列出 :  

-  兒童有權接受教育…，…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兒童的個性和才能。為兒童長大成

人，面對往後的人生作準備。 (見第28條及29條) 。另外， 

-  殘障兒童有權獲得特別照顧、以及接受為幫助他們自立並享有積極和充實的生活而設

計的教育和訓練。(見第23條)  

-  公約中的權利對所有兒童有效，當中不應有任何例外。締約國有責任保護兒童免受任

何形式的歧視。(見第2條) 

 

此外，按香港《殘疾歧視條例》第二十四條-教育，列出 :  

-  任何教育機構如不讓或限制該學生接觸該教育機構提供的利益、服務或設施；即屬違

法。 

 

因此，現時敎育局提供的融合教育，完全漠視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條例》及《殘疾歧視

條例》的要求和目標。敎育局只安排學位，但未能確保SEN學童(包括自閉學童)有意義地參

與學習，令他們失去平等的機會接受本地教育。同時，敎育局更沒有按SEN學童的障礙及

需要，而特別設計適當的教育和訓練，幫助他們自立並享有積極和充實的生活 。教育局

嚴重違反以上兩項條例，應正視這問題，融合教育應作出全面檢討。 

 

教育局推行的融合教育十多年，但依然千瘡百孔，只有個別學校有點成績，但我們每一個

的孩子的一生，就只有這十幾年的學習黃金期，影響一生。慨嘆不少自閉學童和家長有類

似的痛苦經驗，但每年仍有不少人步我們的後塵…… 

  

 

 

張文倩 
 

自閉學童家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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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

 

i. 家長的訓練及支援： 

 

a. 由5歲開始，除了家居訓練外，還定期帶他到不同機構接受的訓練，主要針對固執的行

為丶語言丶自理和社交，媽媽亦逐漸轉為全職照顧。 

b. 由剛開始每週2小時増加到現在10小時，主要是用行為治療，效明顯。亦曾經在恊康及

私營的訓練中心，接受不同種類的訓練：感統丶言語丶音樂丶遊戲丶物理等等。不過，

有些訓練效果不大明顯，兼坊間眾說紛紜，曾經都感到很徬徨。 

 

 

ii. 學校提供的訓練及支援： 

 

a. 校內: 駐校社工定期每星期的15分鐘的小組，幾次後，他便能投入與其他已認識的同學

一齊玩。 

b. 外購服務:每月不定理期的語言訓練，約30分鐘，但由於自閉兒童抗拒不恆常的活動，

每次都需要10分鐘才安定, 但亦缺乏動機，不太合作。 

c. 外購服務: 8堂的社交小組，由於不明原因，每次他就是不聽任何指令，不合作，發脾

氣嚷著要回家。負責訓練的EP也同意未有時間跟他先培養良好關係，無奈這外購服務

沒有包括此個別服務。 

 

 

iii. 家庭的壓力 

 

a. 就兒子的升學及訓練，由於困難重重及資訊混亂，夫婦的分歧亦經常產生磨擦。 

b. 另外，跟不少自閉兒一樣，小兒亦有羊癎症，曾兩度發作丶失去知覺，現長期吃藥及

受觀察。 

c. 私立特殊學校學費各種訓練費用高昂，對家庭構成經濟壓力。 

d. 大眾對自閉症的情況缺乏認識，在社區，兒子的行為經常被人批評。在學校，不時小

兒的行為騷擾其他同學，他們的父母向學校及我投訴，令我經常感到有歉意及壓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